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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為因應 2015 年 6 月起野生動物活體輸出入需經由簽審作業平台進行之規定，本

研究進行下列工作：(1) 宣導保育類動物及其產製品之合理管理、永續利用；(2) 

提供野生動物及產製品輸出入程序專業諮詢，並持續更新入口網站 Q&A；(3) 辦

理野生動物及產製品輸出入申請流程訓練，建構業者及一般民眾依法申請能力；

(4) 辦理野生動物及產製品輸出入審核流程訓練，建構地方政府相關審核與管理

能力；(5) 依現況調整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之內建黑、灰、白審查名單資料庫；

(6) 依需求補強並擴充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之結構、內容與效能；(7) 針對具

危險性、高入侵性或與其他影響本土物種存續之動物建立管理機制。 

 

前言 

 

有關野生動物之輸入審查與相關法規議題，本研究室已在前年度完成以下工作：

(1) 外來動物首次輸入審查流程之評估與建置: 外來動物輸入臺灣後，部分動物

具適應能力強，逸出自然環境後或與原生物種競爭環境資源，或攻擊原生物種等，

均對臺灣生態環境造成威脅。然動物之輸入所繫產業眾多，產業面之需求亦需審

慎考量，全面禁止外來動物之輸入確不可行。故如何在外來動物申請輸入之初，

即進行適當評估，在輸入審查流程詳加考量生物特性、入侵風險、商業流通模式

的差異等因子，盡早阻絕具高風險入侵性之外來動物，實為維持生態環境健全之

重要工作。本計畫將參酌各國有關外來野生動物首次輸入管理與審查流程，研析

適用於國內之管理模式,並對未來制定管理辦法提供建議。本計畫將於收集各主

要國家之動物輸入管理辦法，研析各國管理外來動物輸入申請流程之管理與科學

審議機構間的行政支援，瞭解台灣現存法規與行政單位與科學機構間配合的缺失，

研擬適用於台灣現況之管理規則草案；(2) 禁止輸入外來與高入侵性物種之鑑識、

資料庫與人才培訓: 國貿局公告禁止輸入動物清單，而此份清單由林務局、防檢

局與漁業局所共同匯整，內含近 502 種，包含脊椎動物（鳥類、哺乳類、爬蟲類、

淡水魚）及無脊椎動物（昆蟲、淡水小型動物）。由於各類動物被輸出入時之體

型未必是成體、且因運送造成緊迫以致許多重要特徵(如顏色)難以辨識，因此若

以少量圖片進行鑑識易造成第一線基層人員之困擾，並易引發業者與行政管理單

位間之糾紛。本年度對所有禁輸入物種進行資料庫資訊補強，以提供專家學者參

考，並以淺顯文字與圖片協助相關人員之鑑識工作。此外並將辦理海關人員、業

者、與相關行政單位人員之培訓研習會。計畫成果可提供入侵種生物管理分工主

管機關、學術界與業界一個具有權威性與嚴謹認證之物種資訊，以利防止入侵性

或危險性動物再度進入台灣，破壞產業、公眾安全與生態環境。 

 



本研究室於 102 年度的研究計畫中瞭解台灣現行有關野生動物活體輸入之執行

現況與法規不足之處，並比較美國、英國、日本與澳洲在此事務上之法令結構與

執行方式。在 102 年度研究的結果中，我們建議在缺乏外來生物法，並在不大幅

更動現有法令體系與文字的狀況下，先朝向以調整野保法 55 條的方向管理野生

動物活體的輸入流程。我們將在這個年度解決以下問題：(1) 雖然根據野保法 24

條，所有野生動物活體輸入需經主管單位同意，然而目前除水產動物之外，其它

野生動物缺乏輸入評估之辦法與審理流程；(2) 許多民眾、業者甚至是承辦人員

對於動物活體輸入之法令規範，以及動物類群的瞭解相當缺乏，以致從貿易、消

費、管理與教育端發生許多缺失；(3) 目前在政府官方網頁上缺乏對此議題完整

通盤的說明，以致相關人員無所適從；(4) 貿易單位對於以 CCC Code 列管所有

活體動物進出口仍有疑慮，但若在關口缺乏管理，那麼政府本身就難以獲得此類

貨物與品項之進出口資訊，對於貿易量的統計、外來物種的管制都是一項資訊的

缺漏；(5) 目前尚未有統一的白名單使相關人員得以瞭解那些物種可輸入，那些

不可輸入，而其理由為何？(6) 目前也缺乏一種機制能後在外來生物在台灣造成

入侵事實前預先防範，也就是缺乏灰名單；以外 (7) 目前業者輸入活體動物並

未繳納費用，明顯違反了使用者付費與尊重專家審理專業的精神，因此有必要將

收費制度納入考量。 

 

在 103 年度的計畫中，本研究室又完成以下項目：(1) 活體野生動物輸入審查流

程規劃、(2) 建立外來活體動物輸入法規與流程之綜合資訊頁面、(3) 業者與民

眾對活體動物輸入管理常見 Q&A 之整理與回應、(4) 以 CCC Code 管理活體動

物輸入可行性之分析、(5) 核准輸入活體動物名單(白名單)之建立、(6) 應優先受

入侵性評估動物清單(灰名單)之研議與加強，以及(7) 活體動物輸入審查收費機

制之建立。白名單部份共計 3門 15綱 78目 303科 3781種，而建議進入審查階

段之灰名單物種計有共計 3 門 11 綱 33 目 85 科 791 種。在檢視過現行 CCC Code

分類後我們發現台灣的編列方式可能有過細的問題，而其它國家並未以 CCC 

Code 進行入侵性物種之管理。 

 

由於自 2015 年 6 月起，野生動物的輸入需要經過簽審平台進行審查，為了瞭解

簽審平台的執行效能，我們擬利用 104 度的計畫持續瞭解這個平台所發揮的功能，

以及在野生動物輸出入管理上有待改進的工作項目。 

 

此外，我們在 104 年度計畫已完成以下事務：1.宣導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合理

管理、永續利用。2.提供野生動物及產製品輸出入程序專業諮詢，並持續更新入

口網站 Q&A。3.加強宣導 104 年公告之野生動物及產製品輸出入審查要點，並

給予業者專業申請方式之指導。4.宣導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擴充後之作業方式，

並辦理申請及審查流程之訓練。5.持續偵測更新後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可能之

不足、提出改進建議並監督廠商修正進度。6.健全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之物種



同物異名與商用名，持續修正資料庫中相關學名。7.建立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

之電子收費機制。8.評估在不同管理力度下，NGO 自主管理危險或高入侵性動

物之意願及可行性。本年度已完成外來動物巴西龜與綠鬣蜥是否禁止輸入之初步

產業溝通。 

 

本年度之研究重點如下：1.持續宣導保育類動物及其產製品之合理管理、永續利

用；2.持續提供野生動物及產製品輸出入程序專業諮詢，並持續更新如口網站

Q&A；3.持續比照實際進口動物數量，評估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管理動物輸出

入之效能；4.持續改善審查效能、審查表格之設計；5.彙整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

台輸出入資料，評估野生動物產業貿易趨勢及產值；6.彙整現況及其他研究內容，

調整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之內建高風險、風險未明、第 4 條公告保育類、華盛

頓公約物種、及較低風險審查名單資料庫；7.探討要求非 CITES 個體輸出入提供

人工繁殖證明效益及可行性；8.探討要求業者申請輸入活體時應檢附實體照片之

效益與可行性；9.評估國際上新發現貿易物種對我國生態環境入侵風險；10.評估

電子收費機制之效能；11.評估危險與高入侵性動物個體管理技術之可行性；12.

釐清貿易中之胎生與卵胎生物種，以免再度出現運輸過程中因為生產，而導致數

量不符被退運之情事；13.釐清審視已同意輸入物種後續流通狀況及棄養狀況；

14.資訊透明化，於網站 Q&A 中詳述審查之科學與社會考量，以及個案之狀況，

以昭公信；15.細緻化管理高入侵風險物種之近緣種，例如綠鬣蜥的近緣種小安

地列斯鬣蜥為極度稀有物種，但入侵風險一樣嗎？面對這些物種可能與高入侵風

險物種非常相近，但因稀少而具有商業價值，然而其入侵風險是否類似，是對管

理體系的挑戰。 

 

研究方法 

 

1. 宣導保育類動物及其產製品之合理管理、永續利用：將利用合適場合舉辦相

關宣導活動。  

 

2. 提供野生動物及產製品輸出入程序專業諮詢，並持續更新如口網站 Q&A：於

入口網與各動物利用社群收集民眾與承辦人員問題，即時在網頁上提供正確說明

與諮詢。 

 

3. 補強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之內建資訊：(1) 增訂管理所需之欄位(例如非

CITES 物種亦應說明為野生或人工繁殖)；(2) 業者申請輸入應檢附實體照片，以

利審查；(3) 改善審查表格之設計；(4) 調整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之內建高風

險、風險未明、第 4 條公告保育類、華盛頓公約物種、及較低風險審查名單資料

庫；(5) 將國際上新發現貿易物種，依風險等級新增至簽審平台資料庫名單中 。 



 

4. 增進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之效能：(1) 瞭解同意與實際輸入動物種類與數量

之差異；(2) 彙整平台輸出入資料，評估野生動物產業貿易趨勢及產值；(3) 評

估電子收費機制之效能 。 

 

5. 評估危險與高入侵性動物個體管理技術之可行性：與業者商討可行性。 

 

6. 需額外增訂管理辦法之物種清查：(1) 釐清貿易中之胎生與卵胎生物種，以免

再度出現運輸過程中因為生產，而導致數量不符被退運之情事；(2) 高入侵性風

險物種之近緣種的貿易現況清查 。此部份需藉由分子技術、形態觀察與行為評

估確認。 

 

7. 審視已同意輸入物種之流通狀況，以及棄養狀況：於社群網路中瞭解流通與

在戶外被捕獲情事。  

 

8. 資訊透明化：於網站 Q&A 中詳述審查之科學與社會考量，以及個案之狀況，

以昭公信。 

研究結果 

 

1. 提供野生動物及產製品輸出入程序專業諮詢，並持續更新如口網站 Q&A：於

入口網與各動物利用社群收集民眾與承辦人員問題，即時在網頁上提供正確說明

與諮詢。審視已同意輸入物種之流通狀況，以及棄養狀況：於社群網路中瞭解流

通與在戶外被捕獲情事。於網站 Q&A 中詳述審查之科學與社會考量，以及個案

之狀況，以昭公信。 

 

請見禁止輸入動物鑑識網之說明(http://prohibitedanimals.biodiv.tw/)。 

 

2. 補強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之內建資訊：(1) 增訂管理所需之欄位(例如非

CITES 物種亦應說明為野生或人工繁殖)；(2) 業者申請輸入應檢附實體照片，以

利審查；(3) 改善審查表格之設計；(4) 調整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之內建高風

險、風險未明、第 4 條公告保育類、華盛頓公約物種、及較低風險審查名單資料

庫；(5) 將國際上新發現貿易物種，依風險等級新增至簽審平台資料庫名單中 。 

 

本年度已與系統設計公司開會討論所有應該修訂之項目。並期待於 2017 年有經

費能執行所有需要之修訂。 

 

3. 增進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之效能：(1) 瞭解同意與實際輸入動物種類與數量

http://prohibitedanimals.biodiv.tw/


之差異；(2) 彙整平台輸出入資料，評估野生動物產業貿易趨勢及產值；(3) 評

估電子收費機制之效能 。 

 

本年度所收集到之輸出入資訊共計 5962 筆。活體輸出同意案共 850 筆，活體輸

入同意案共 1528 筆，產製品輸出同意案共 46 筆，再加上產製品輸入同意案共

28 筆。然而因為電子收費機制目前尚未簽准，因此在今年的計畫中無法評估其

成效。檔案請見此處之附件(https://goo.gl/xOrxMX)。 

 

4. 需額外增訂管理辦法之物種清查：(1) 釐清貿易中之胎生與卵胎生物種，以免

再度出現運輸過程中因為生產，而導致數量不符被退運之情事；(2) 高入侵性風

險物種之近緣種的貿易現況清查 。此部份需藉由分子技術、形態觀察與行為評

估確認。 

 

由於本年度(2016/01/01-2016/12/31)之間並沒有這類新增物種的產生，因此在這

個部份我們僅收集輸入鑑定困難物種的樣本，以進行後續分子鑑定之研究。 

 

5. 評估危險與高入侵性動物個體管理技術之可行性：與業者商討可行性；宣導

保育類動物及其產製品之合理管理、永續利用：將利用合適場合舉辦相關宣導活

動。  

 

為了瞭解業者對於審查作業中有關入侵性評估的理念與規範的意見，本研究室在

2016 年 10 月 17 與 18 日分別在林務局與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辦理兩場座談

會。在會議開始之前，先於相關社群網頁公告資訊與時間，然後於會議開始前一

天報名截止。 

 

今年度的討論議題主要針對輸入審查流程中，如何篩選出高風險入侵種，以及如

何避免中度入侵物種逃逸與輸入進行理念溝通與說明。 

 

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7 條，「申請首次輸入非臺灣地區原產之野生動物物種者，

應檢附有關資料，並提出對國內動植物影響評估報告，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輸入。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對前項輸入之野生動物，應定期

進行調查追蹤；於發現該野生動物足以影響國內動植物棲息環境之虞時，應責令

所有人或占有人限期提預防或補救方案，監督其實施，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處

理。」，此外，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責第 30 條，「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所提對國內動植物影響評估報告，應包括：一、擬輸入之野生動物在其原

產地食物種類、棲息環境、繁殖速率、天敵、氣候條件及國內有無現存相近種類

等之生態習性資料。以及二、對本國動、植物生育環境可能產生之影響及預防措

施。」 

https://goo.gl/xOrxMX


 

這意味著輸入審查時，業者應自行提報以上事宜再進入審查流程。然而自 2015

年 6 月 1 日以來的審查流程則是由業者提出物種的輸入需求，但是一切的評估則

要求學者進行處理。如同前述對學者的訪問指出，有些學者認為學者不需要為評

估結果背書，也有學者認為有些部份的資訊，例如利用方式與商業交易模式，是

學者所不清楚的，因此應該由業者自行提供。 

 

為了與業者溝通在線上簽審作業平台還無力把所有需求納入，以致所有的評估只

能以附加文書檔(doc.)的方式填報時，如何進行新的輸入申請對業者、學者、主

管機關來說是最省事而且合理的，我們召開了兩次座談會來收集業者的意見。 

 

會議進行流程如下，由計畫主持人顏聖紘副教授解釋現行法規、簽審作業平台設

計理念、以及白名單(低風險物種)、灰名單(待討論，需要進入實質審查物種)與

黑名單物種的擬定過程。以及未來把審查流程依野保法規定調整時，業者應由那

些資訊管道，還有以什麼樣的方式在申請時提供相關資訊。 

 

圖一、10/17 於林務局二樓會議室之討論狀況 



 

圖二、會前之宣傳海報 

 

一般來說，業者(參與名單見附件七)關切的的議題比較不在入侵性問題。業者普

遍表示他們比較在乎的問題是審查速度與專業性，他們也尊重專家學者之意見。

然而若審查者之間的審查意見非常不一樣時，業者就可能感到不服。為了吻合野

保法的要求，我們提供一個審查表的更新版本(見附件六)來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 

 



首先，我們把輸入審查部份所需要的資訊區分為業者應提供基本資訊、可貿易與

保育資訊、基礎生物學資訊、入侵性評估，對人體安全之顧慮，以及對產業之影

響。而入侵性部份與基礎生物學部份的資訊應該視為獨立項目，但是應該要合併

評估。舉例來說，胎生，且能由少量個體建立族群，而且可在社區環境建立族群

的物種，就遠比卵生、雌雄比例懸殊、沒有親代撫育行為，而且在台灣缺乏棲息

環境的物種具有較高的入侵潛力。但是一旦該物種的輸入頻度很低，數量極少，

且具有高度的人為管控與方便的誘捕方式時，其入侵性則又會下降。因此這個新

的評估表同時考慮生物特性、產業利用方式、台灣環境現況，以及可移除的可能

性。 

討論 

 

(1) 適用野保法物種的資訊不足的問題 

 

根據林務局之公告，「野生動物活體輸出入審核要點」於八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訂定發布施行，歷經十四次修正。立法院於一○二年一月二十三日通過本法第二

十四條修正案，於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通過本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及二十七

條修正案。為回應社會對於防範外來種野生動物入侵之需求，須強化管理野生動

物活體輸出入，並配合前揭法規修正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明定野生動物活體及

產製品輸出入申請案審核程序、准駁條件、野保法第二十七條通案審查機制及業

務分工，並將本辦法名稱修正為「野生動物活體及產製品輸出入審核要點 」。 

 

自一○四年六月一日起，輸入或輸出審查業務改為：家禽、家畜、寵物及其他涉

經濟目的者，由畜牧處負責；除哺乳類動物、海龜以外野生動物之水生物種活體，

涉經濟目的者，由漁業署負責；前二款以外之其他類野生動物活體、保育類野生

動物產製品或一般類海洋哺乳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由林務局負責；野生動物疫病

風險評估，由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負責。 

 

由於絕大多數的入侵性脊椎動物為淡水魚類，然而在修法後，一般類水產動物的

輸入便不適用野生動物保育法，因此林務局並沒有管理與置喙的權限。然而水產

動物因其經濟規模，與商業交易模式產生了較多的商業資訊可供分析，也有較多

的學者專家與業者可供訪談。然而因為修法後野保法與此無關，因此剩下的就是

資訊較破碎，而學者專家較不熟悉，而且缺乏透明公開商業資訊的動物類群商業

行為，也就是兩生類、爬蟲類、鳥類、哺乳類，與其它動物。在這種資訊不完整

的情況下，使用商業利基來評估入侵風險就會變得有限制性，也使得資訊完整的

物種侷限在水生或半水生的寵物龜。 

 

(2) 改善物種輸入審查流程與品質的挑戰 



 

根據對學者專家的訪談，多數學者專家都認為需要增加對物種保育資訊，還有生

物學資訊的了解，但是學者專家普遍對於人工利用方式與消費文化不熟悉，因此

造成審查結果的不確定性。此外，學者專家普遍認為林務局應該公開說明一個物

種的審查通過與不通過的原因，並公布核准清單以利資訊流通與教育。然而如果

要能達成這些目標，還有以下的挑戰： 

 

A. 多數物種的保育狀況其實沒有被評估過，IUCN 的報告也並非經常更新，或

不盡然可以反映現況。這也就是說，就算把保育狀態列入考量，也未必真的

能夠協助審查工作順利進行，因為多數物種完全沒有資訊。 

B. 馴化個體是否應該要納入考量與野生動物保育法對野生動物的定義有關。以

大守宮來說，其野生個體是有入侵性的，但馴化的品系可能沒有。以綠鬣蜥

來說，綠色的野生型是有入侵性的，藍色與紅色的入侵潛力也差不多。然而

白子卻沒有入侵性，因此在輸出入時若考量納入這類物種，是否牽動母法對

野生動物的定義有必要再行討論。若將馴化個體排除，在農尾位的分工下就

沒有任何單位會受理輸入申請了。 

C. 是否需要建立量化指標？量化指標對於主管單位來說是最簡便的決策方式，

然而量化指標的成立條件是所有的問題都有充分的資訊，否則就算有量化指

標，卻產生許多缺失資訊，那麼量化指標就會形同虛設。然而甚麼樣的資訊

可以被量化，那些只需要質化指標是可以討論的。 

缺乏審查委員的困境：由於絕大多數的學者都沒有接觸市面上流通野生動物的經

驗，因此多數學者都可能會抱持能不輸入就不要輸入的態度。然而相關的養殖、

獸醫科系學者，也未必熟悉這些物種，或有可能純粹由產業需求考量。如果在審

查流程上比照漁業署納入產業與生態保育學者，並不盡然就能解決問題。然而缺

乏願意審查的學者專家是一個目前比較棘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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